关于《德化县重大公共工程跟踪审计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结果反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审计署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投资审计工作的意见》（审投发〔2017〕30号）《泉州市本级重大公共工程跟踪审计暂行规定》（泉政办规〔2025〕3号）等要求，结合我县实际，我局草拟《德化县重大公共工程跟踪审计暂行规定》，并于2025年6月9日至6月17日向县发改局、财政局、公安局等42家单位征求意见；在部门反馈意见基础上修改完善后，于2025年7月28日至8月7日通过德化县人民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至2025年8月7日，共收到6条反馈意见，均全部采纳（具体采纳情况如下表）。县发改局、公安局、司法局、住建局、自然资源局、交通局、水利局、民政局、林业局、城管局、生态环境局、工信局、教育局、卫健局、文旅局、农业农村局、重点办、陶管会、国资办、工商联、城建集团、文旅集团和各乡镇人民政府等其他征求意见单位未反馈意见或反馈无异议。


[bookmark: OLE_LINK1]德化县审计局  
                                   2025年8月8日

	单位
	反馈意见
	是否采纳
	备注

	县财政局
	[bookmark: OLE_LINK12]第二条第五款“审计机关组成审计组时，可以根据相应审计事项提请财政、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城管执法等部门抽调派出工作人员共同组成重大公共工程跟踪审计组，……”；建议修改为“审计机关组成审计组时，可以根据相应审计事项提请发改、财政、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城管执法、水利等部门或县内建设项目专家库抽调派出工作人员共同组成重大公共工程跟踪审计组，……”。
	是
	

	县财政局
	第三条第四款“概算调整和项目变更是否办理审批手续，……”；建议修改为“概算调整和项目变更是否按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是
	

	县财政局
	第三条第七款“工程造价情况，包括合同计价条款、结算办理情况是否符合工程计量、计价法律法规等”；建议修改为“工程造价情况，包括招标及合同计价条款、结算办理情况是否符合工程计量、计价法律法规等”。
	是
	

	县财政局
	第四条第三款第六项“勘察、设计单位的责任造成预算严重失控的”；建议修改为“因建设单位、代建单位、勘察、设计单位、监理的责任造成预算严重失控的”。
	是
	

	县财政局
	[bookmark: _GoBack]第四条建议增加“1.建设单位、代建单位对设计方案及工程变更事项未尽到审核把关主体责任，导致项目造价严重失控的；2.设计单位对设计方案及后续工程变更事项未做到经济合理性分析，因主观错误导致项目造价严重失控的”。
	是
	

	县人社局
	[bookmark: OLE_LINK13]第三条第十二款“农民工工资落实情况，包括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施工企业是否实行人工费（工资款）与其他工程款分账管理。施工企业是否分解工程价款中的人工费（工资款），并在工程项目所在地银行开设工资专户，建设单位（包括代建单位，下同）是否将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工资款）单独拨付到工资专户。工资专户资金是否专项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建议修改为“农民工工资落实情况，包括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是否遵守《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相关规定，施工企业是否实行工资专用账户、工资保证金、劳动用工实名制管理、维权信息公示、人工费（工资款）与企业工程款分账管理等制度。施工企业是否分解工程价款中的人工费（工资款），并在工程项目所在地银行开设工资专户，建设单位（包括代建单位，下同）是否将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工资款）单独拨付到工资专户。工资专户资金是否专项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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